
附件1：

	序号
	           类  型
收费项目
	基础

设施
	社会公益事业
	工业

项目
	农民动迁房
经济适用房
	房地产开发

	1
	基础设施配套费
	免征
	全额
	全额
	全额
	全额

	2
	房屋维修基金 
	
	
	
	全额
	全额

	3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
	免征
	全额
	全额
	全额
	全额

	4
	水土流失补偿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5
	河道采砂管理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6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免征
	全额
	全额
	全额
	全额

	7
	档案收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8
	水资源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9
	建设物防雷检测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10
	引下线连接点检测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11
	河道维护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12
	价调基金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13
	建设工程交易费
	免征
	减半
	减半
	减半
	全额


庄河市小城镇规划区内基建项目

非税收入征收表

附件2：

庄河市基建项目非税收入征收标准明细表

	收 费 项 目
	收 费 标 准
	文 件 依 据
	有 关 说 明

	城市基础设施

配   套   费
	公建
	200元/m2
	庄政发〔2005〕21号
	

	
	住宅
	159元/m2
	庄政发〔2005〕21号
	

	
	厂房
	140元/m2
	庄政发〔2005〕21号
	

	房屋维修基金
	55元/m2
	庄政发〔2001〕50号
	

	新型墙体材料

专项基金
	10元/m2
	辽财非〔2008〕817号
	使用新型材料按有关规定返还

	水土流失补偿费
	占地面积1元/m2
	辽水利保字〔1995〕262号
	

	河道采砂管理费
	0.55元/m2
	大政办发〔1993〕

13号
	

	散装水泥发展

资金
	框架0.9元/m2
	省政府令〔2003〕

158号
	使用散装水泥按有关规定返还

	
	砖混0.6元/m2
	
	

	档案收费
	0.9元/m2
	辽价发〔1992〕52号
	

	水资源费
	框架0.9元/m2
	辽价发〔2002〕19号
	

	
	砖混0.6元/m2
	
	

	建筑物防雷检

测费
	三类区1元/m2
	辽价发〔2005〕12号
	建筑物占地面积超过1000 m2以上的按70%征收

	
	二类区1.5元/m2
	
	

	引下线连接点

检测
	40元/点
	辽价发〔2005〕12号
	每层超过10个以上的连接点按70%征收

	河道维护费
	销售收入1‰
	省政府令〔2000〕
112号
	

	建设工程交易费
	中标价0.8‰

-1.2‰
	辽价发〔2003〕21号
	甲乙双方各承担50%

	价调基金
	中标价5‰
	庄政发〔2002〕31号
	

	
	开发项目3元/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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